广红支发〔2012〕4号
中共广元市红十字会机关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诞辰91周年纪念活动的通         知

机关各部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为隆重纪念党的生日，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激励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努力为红十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根据《中共广元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诞辰91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广直委发〔2012〕39号）精神，结合我会实际，经党组同意，决定开展纪念建党91周年系列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一）开展上一次党课和宣讲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活动。“七一”前夕，举办第一期“书记讲坛”，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芳同志将围绕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市红十字会未来几年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上一堂党课，让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接受教育，坚定信心，再立新功。

（二）表彰一批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过民主推荐方式，评选一年来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表现突出、业绩显著的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其中1名优秀共产党员由市红会机关党支部表彰，另外2名由市直机关工委表彰。通过树典型，营造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此项工作由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机关党支部书记蒲文化同志牵头负责。

（三）力争建成市直机关文化示范点。积极打造机关红十字文化、党建文化、廉政文化，统筹兼顾创先争优、节能减排、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其中，机关红十字文化要形成特色，党建文化、廉政文化等要形成亮点，总体营造庄重、大气、和谐的机关文化风格。此项工作由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兴礼同志牵头负责。

（四）联合开展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活动。“七一”期间，与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开展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活动，对所结对联系的企业和“挂包帮”联系村的老党员、困难党员进行一次走访慰问，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具体工作由赈济部负责落实。

二、工作要求

（一）各牵头负责人、部室负责人要按照统一安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工作过程中，要相互配合，做好宣传，营造氛围。
（二）积极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既讲求活动的实效，又要突出特色、形成亮点；活动结束后，要做好总结评估，于8月初形成总结上报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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